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 202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监

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报告期

内，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

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开户 

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元） 

普蕊斯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支行 

216230100100296283 190,220,562.22 

普蕊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8110201014401417757 90,460,082.43 

普蕊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21937282610106 150,247,580.75 

普蕊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 

1001235929300157751 197,032,091.99 

合计 627,960,317.39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中，不存在其

他问题。 

三、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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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相关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3,036.76 万元，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70,212.63

万元，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维

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0,212.63 63,036.76 318.85 318.85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预先利用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前期支付的发行费用及预先投入的

募集资金尚未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截止2022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